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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甘陵小区二号地块 

房屋征收选房签约顺序抽签规则 

 

一、抽签人的确定 

（一）每户（以房地产权证、租用公房凭证计户）被征收居民原则上

由被征收房屋产权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到场参加抽签，如需委托他人代理

抽签的，需依法办理委托手续。 

（二）被征收房屋产权人死亡有多人共同继承的，公有房屋承租人死

亡有多名共同居住人可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，或被征收房屋为多人共有

的，应当协商产生一名抽签人，并依法办理委托手续。 

二、选房签约顺序抽签规则 

（一）本地块房屋征收补偿的选房签约顺序，采取一次抽签的方式来

决定被征收居民（户）的签约场次和选房签约顺序。征收工作人员将上门

向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有意向签约的被征收居民（户）发放《抽签预约券》

（一式二联）。被征收居民（户）仅限领取一张《抽签预约券》。 

（二）抽签时间、地点：本地块被征收居民（户）于 2025 年 11 月 16

日 8:30-13:00 在黄陵路 101 号按到抽签现场的先后顺序进行抽签。 

 1.被征收居民（户）原则上只能委派一人进入抽签现场（特殊情况可

由一人陪同），抽签只能一人完成，且只能抽取一个号码，多取无效。 

 2.参加抽签的被征收居民（户）请凭《抽签预约券》、本人身份证（办

理委托手续的由被委托人带好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书）进入抽签现场，并在

入口处由工作人员核对《抽签预约券》后，领取进场序号。 

 3.未在规定的发放时间内领取《抽签预约券》的被征收居民（户）参

加抽签前，应当到抽签现场专设的《抽签预约券》发放处，凭本户房地产

权证或租用公房凭证领取并填写《抽签预约券》后，并凭《抽签预约券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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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身份证（办理委托手续的由被委托人带好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书）排队

领取进场序号。 

4.已抽签的被征收居民(户)，应持《抽签预约券》及抽取的《抽签号》

到指定的抽签登记处，由征收工作人员办理备案登记。 

（三）抽签工作完毕后，已办理备案登记的抽签结果将在基地公告栏

公布。征收工作人员将上门发放印有签约场次、顺位和具体时间的《签约

通知单》（一式二联）。被征收居民（户）应妥善保管好《签约通知单》，

签约时交征收工作人员核对后方可进入选房室。 

（四）领取《签约通知单》的被征收居民（户）按《签约通知单》中

的规定场次和时间进入选房签约室签约（所选产权调换房保留时间为 30

分钟），如过约定的场次和时间 15 分钟未到签约现场，视作自动放弃。如

当日再签约则推移至当日最后一场末位，以此类推。 

三、其他相关事项 

（一）本次选房签约顺序抽签工作由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全程公证。 

（二）如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，不选择房屋产权

调换的，不需要参加抽签，待正式签约开始后可即时签约。 

（三）未参加本次抽签的被征收居民需选房签约的，应待参加本次抽

签的被征收居民按规则全部完成选房签约后，方可进行选房签约。 

（四）如抽签号被全部抽取完毕的，抽签仪式可提前结束。 

 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
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8日 


